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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称为“中方”）与塞尔维

亚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称为“塞方”），以下单独提及时称

为“缔约一方”或合并提及时称为“缔约双方”： 

忆及于 1995 年签订的旨在加强合作并发展经贸关系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经济贸

易协定》； 

致力于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深化密切和持久的关系，以

期带来经济和社会福祉，创造就业新机遇，并改善两国人

民的生活水平； 

重申两国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下开展全面合作，并共

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承诺； 

重申两国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； 

致力于促进繁荣、民主、社会进步及支持自由、平等、

公正和法治，并重申两国遵守《联合国宪章》和国际关系

基本准则的承诺； 

决心在《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》（世界贸

易组织以下简称为“世贸组织”）下，基于各自的权利义

务，促进和进一步强化多边贸易体制； 

考虑到本协定条款不得被解释为豁免缔约双方在其他

国际协定，特别是《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》以

及此后谈判的其他协定下的义务； 

申明两国准备审视发展和加深两国经济关系并将之延

伸至本协定未涵盖领域的可能性； 

深信本协定将增强两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，为

两国间的经济、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； 

为实现上述目标，同意达成如下协定： 

 
 


